
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 2011 年 9 月 25 日───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書廿四 15】 

 1 

【本週聚會】2011 年 9/25~10/1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家訊信息】我們為何如此聚集(上) 
關乎「我們為何如此聚集？」或「為甚麼我們要聚集？」這件

事，我們已經有過一些交通。「教會」這個詞的基本意義，就是

「蒙召出來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們都接受了主耶穌作生命，一同

有分於那生命。神把我們從萬國中呼召出來，使我們在祂裡面一同

成為子民，這就是我們的所是。正因為我們這一個所是，我們就不

能不聚集在一起。 

在早期的年日裡，當福音被傳開，人們得著了救恩，很自然地他

們就聚集在一起。他們聚集在一起同作神的子民，成為一個教會，

同為一個身體敬拜神、事奉神，沒有甚麼問題。但今天卻出了問

題；因為我們看見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雖然住在同一個地區，卻不

能同在一起聚集。各人分別在所屬的宗派組織裡聚集，也有人參加

獨立團契形式的聚會。 

我們發現神的子民是分散的，神的子民們不聚集在一起。即使聚

集在一起時，他們也不像屬神的子民，不是一個教會、一個身體。

我們不能不與弟兄姊妹相聚，但我們應該到那裡去，與誰一起聚集

呢？我們有甚麼理由與其他團契或宗派分開聚集呢？我們這樣聚會

有沒有正當的理由呢？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不能沒有答案。如果

我們不能肯定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聚集就該解散，我們根本就不

該在這裡。 

當然，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被神帶回到祂歷代以來的那個

目的。不只是來到一些曾發生過的事件，乃是帶我們回到神在整個

永世中的那個目的。我們在此聚會是為甚麼？我們究竟為甚麼要聚

會？我們為何如此聚會呢？只有一個原因，我們聚集在一起，為要

成全神對於祂兒子的那個目的。我們聚集不是為著滿足自己的需

要。我們實在有許多的需要，這確是事實。同樣我們若如此相聚，

許多我們的需要會得著滿足，這也是實在的。為這個我們感謝神，

但這只是副產品。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需要而聚集；我們聚集在一

起，乃是為著滿足神的需要。我們的神有一個需要，祂的需要是關

乎祂的兒子。神有一個非常確定的目的，是關乎祂的兒子的。在這

一點上，神啟示得十分明確。 

神對於祂的愛子，祂眼中的瞳人的目的是甚麼呢？以弗所書第一

章十節說：「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歌羅西書第一章十八節說：「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神在基

督裡所創造的萬有，是藉著基督造的，也是為著基督造的，為要使

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並且要萬有都在祂裡面同歸於一。為著成全

這事，神必須先在祂的子民中，就是祂的教會中成全這事。「又將

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祂的身體，是

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2-23）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見，我們聚集在一起，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理由。我們所以聚集在一起，是要經歷基督是我們的一切，讓基督

在教會中使所有的事物都在祂裡面同歸於一，使祂在我們的生活

中—無論是個人和團體都居首位。這說明了為何我們如此聚集。 

在祂的名下聚會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節：是關乎教會最簡單的解釋：「因為無

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兩三個人聚集在一起，說明了多數的原則。他們到誰那裡聚集呢？

他們乃是聚集在主耶穌的名下，聚集在祂的名裡；那名是超乎萬名

之上的名。向這名，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但是很不幸，今天神的子民沒有聚集在這個奇妙無匹的名下。相

反的，許多神的子民聚集在一些屬神偉人的名下。對這些屬靈的偉

人，我們實在很尊敬。為著路德馬丁我們感謝神，但我們應否在他

的名下聚集呢？我們尊重衛斯理約翰，神曾大大使用他，我們也從

他領受了美好的產業，但我們應否在衛斯理的名下聚集呢？我們看

重門諾西門，但我們應否聚集在門諾的名下成為門諾宗呢？ 

不少人以聚集形式、或聚集的組織為名，在一起聚集。我們確信

教會中應該有長老，但我們該以長老會為名聚集嗎？同樣，我們也

確信教會的敬拜與事奉，應由參與的會眾共理，但我們因此以公理

會為名之聚會合宜嗎？ 

有些人以一個真理、或教義為名而聚集。我們都信奉真理。今日

異端充斥，不少人圍繞著異端聚集。也有許多人圍繞著他們所注重

的真理聚集，我們確信那些是真理，不是異端。我們相信一個人信

了應該受浸，但我們可否因此以浸信為名，一同在浸信會的名下聚

集呢？我們也相信，信徒應該聖潔，但我們應否以聖潔會為名，在

這名下聚集呢？ 

還有人以一種經歷—基督徒的經歷—為名，互相聚集。我們相信

基督徒需要經歷。以五旬節的經歷而言，我們都相信五旬節，但我

們是否要在五旬節的名裡聚集呢？我們相信靈恩，但我們是否要在

靈恩的名下聚集呢？  

今天的問題出於神的子民分開在許多不同的名裡聚集。因著這個

緣故，他們是分開的。神的話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聚集在祂的名

裡；因為在天下人間，神只賜下一個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我們

也必須聚集在這一個名裡。神的子民若都來到這個名裡聚集，他們

就成為一體，眾人就合而為一。這樣就不會分散，也免去混亂。 

我們為何如此聚集？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我們主耶穌超絕無匹的尊

名之外，與任何其它的名認同。我們相信祂的名對我們已經足夠；

我們相信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祂的名裡。除了我們主耶穌的名

以外，我們不願意和任何其它的名相聯或被稱呼。我們如此行，是

為保守與所有弟兄姊妹之間的一；我們不要分開，我們不是造成混

亂的原因。 

那麼「在祂的名下」，是甚麼意思呢？「祂的名」不只是一個稱

呼。我們可以稱自己為基督的教會，我們是在基督的名下；我們也

可以稱自己為神的召會，因我們是在祂的名下；但是主的名不只是

一個稱呼，主的名說出祂的同在。聖經說：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

人在祂的名裡聚集，那裡就有祂的同在，祂就在他們中間。 

換句話說：祂的名在何處被尊為大，祂的同在就在何處彰顯。當

我們在祂的名裡聚集。說明我們是服在祂的權柄之下。我們尊祂為

元首，使祂在教會中的凡事上居首位。也就是說：當我們持守基督

作我們的元首，因我們持定元首，全身就得著祂的服事而相互聯

結。這就是「奉祂的名」的意義。但我們往往口稱祂名，使用祂

名，卻仍偏行己路。 

馬太在他的福音書中曾提到，在末後的日子，有些人到主面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病痛中的弟兄姊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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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

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主回答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

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太七 22-23）為甚麼主說：祂從來

不認識他們呢？因為他們不遵行天父的旨意。 

神對於祂兒子的目的 

我們是否在主耶穌獨一無匹的名下聚會呢？或者那只是一個稱

呼、一種形式、一個專用的術語？或者它確是一個實際？我們是否

真服在祂的權柄之下，讓祂成為教會的元首，讓祂的權柄管治我們

的一切—不另在某些事上，而是在一切事上。不是特別的事情請主

來決定，大部分的事情由委員會決定。不！祂作元首，必須讓祂在

凡事上掌權；有這個實際嗎？如果基督在教會中不是元首，祂怎能

使萬有同歸於一呢？如果在教會中，基督不能在凡事上居首位，祂

又怎能在宇宙中居首位呢？如果那些已經信靠祂、相信祂的人，尚

且不尊重祂和祂的權柄，還有誰會呢？ 

我們若完全、絕對、毫無保留地投靠在主耶穌的名下，讓祂作我

們的頭，接受祂的權柄、讓祂的旨意得以成全、讓祂得著尊榮和尊

重，我們才有理由如此聚會。我們來到一起聚集，並不是為著滿足

自己的需要。我們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為著滿足神的需要。我們

聚會不是為著成全自己的目的，即便是屬靈的目的；我們聚集在一

起，是為著成全神對於祂兒子的目的。我們的聚集不是尋求任何事

物，我們所尋求的是主自己。祂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房角石、祂

也是我們的首石。我們所站立的所在就是祂。是祂使我們結合在一

起，祂是掌管萬有，歸結萬有的那一位。是基督、惟獨基督，是我

們如此聚會的原因。 

三個需要—為著神對於祂兒子的目的: 啟示（Revelation），決心

（Resolution），革命（Revolution）。（三個字在英文均以 R 起

首，可以簡稱三個 R—譯註）。 

要持定元首，讓祂在凡事上居首位，首先需要啟示

（Revelation），我們需要神來開啟我們心中的眼睛，使我們能像神

看基督一樣地來看祂。我們若不能像神看祂一樣地來看基督，我們

就永不能按著基督當受的尊崇來尊重祂。使我們真正持定元首的唯

一道路，就是要看見祂是元首，像神所喜悅的旨意中所定的。求神

賜給我們啟示。 

有了啟示之後，還需要決心（Resolution），這是第二個「R」。

啟示使你有所看見，但看見了之後，不是把它放在一邊。如果你真

得著了啟示，隨著啟示你就會有決心，在你心中會有定意，今後祂

是頭。 

第三，革命（Revolution）。在你的生命中會產生革命性的改

變。你會發現，若你仍活在肉體裡，你就不讓祂作你的頭。因此肉

體必須除掉。你會發現，在你的生命中必須有一次革命。從此不再

是你，乃是基督。這是我們持定元首的唯一道路。惟有這樣，神對

於祂兒子的目的，才能在我們身上得以成全。── 江守道 

【哥林多前書第一章】蒙召進入祂兒子的交通 
摘要：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1至 9節是本書的序言，保羅先是問安，

然後是為哥林多眾聖徒感謝神。雖然他們問題重重，但保羅仍稱哥

林多的教會為神的教會，他們是在基督裏成聖，蒙召的聖徒。保羅

為他們而獻上的感恩，是因他們在基督裏面凡事富足，在恩賜上沒

有一樣不及人的，並且神必堅固他們到底。接着，保羅宣告，「神

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與祂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

同得分。」 

10~17 節，保羅單刀直入的對付教會中紛爭結黨的事。首先，保

羅勸他們都說一樣的話，不可分黨，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根據革

來氏家裡的人的報告關於哥林多教會有紛爭的事，保羅用了三個問

題責問他們：「基督是分開的麼？」，「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

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洗麼？」保羅要他們認識紛爭結黨

的緣由，乃是因高舉人，以人作中心，不尊重釘十字架的基督。接

著，18~31 節，保羅闡釋釘十字架的基督基督為神的能力、神的智

慧。他指出十字架的道理在滅亡的人為愚拙，但對基督徒而言，卻

是神的大能。他引用了以賽亞 29:14，說明屬世的智慧是無用的，

不能引人到神面前。接下去，他提到猶太人要神蹟，希臘人求智

慧，反而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但對蒙召的人，釘十字架的基督基督

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繼續提醒他們，哥林多教會有智慧的

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但神卻揀選愚拙的、軟弱

的、和卑賤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最

後，保羅要我們注意到的是，我們得以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

神又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這不僅使我們有

了兒子的地位，並且裏面有了兒子的實質。 

鑰節: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与祂兒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林前 1:9） 

感想: 這一節經節是整卷書信的基礎，揭示了兩個事實： 

一. 有關神是『信實的』事實。對我們而言，這是何等的保證！

雖然我們是何等靠不住，何等的刻變時翻。但祂永不改變，

永遠是值得我們信靠的，因為我們縱然失信於衪，甚至可能

犯罪跌倒，衪仍是可信的(提後二13) 。祂即然己呼召我們成

聖，祂就必成就到底，因為祂永不失敗。讓我們信靠祂吧！ 

二. 我們被召与他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一同得分』（fellowship）的希腊文「koinonia」是一個

抽象名詞。這個詞包含交通，相交，同领，分享，合伙。它

最佳的意譯見於使徒行傳二章44節。那裹記載早代的信徒在

五旬節之后聚在一起，實行凡物公用。『一同得分』這句話

的含意說出神呼召我們的目的，是要我們與祂的兒子進入一

種夥伴的親密關係，因此教會是祂的合夥人。這不但說出基

督的一切豐富都是我們的，也說出我們的一切所是和所有—

—我們的才干、時間、財產——都是祂的。我們的一切資源

都該歸祂所有，正如祂的一切豐富也都歸我們所有。並且我

們一面與基督一同得分，一面也與眾聖徒一同得分。所以當

我們眾人在祂兒子裏面『一同得分』(相交)時，就有共同的

使命和行動，自然就顯出身體的見證，而不至于有分裂的難

處。 

默想：我們的教會現在面對著什么困難或危機我們是袖手旁觀，

還是心里焦急，有如火燒？我們要怎樣為教會禱告？？ 

【正常聚會的結果能叫人得著釋放】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弟兄，

他是一個醫生，見證說：『我好像是一個汽球，從前底下拖著幾

根繩子，用橛子釘在地上，叫這汽球毫無辦法飛起來。但最近每

聚一次會，就覺得像砍掉一個橛子，再聚一次會又砍掉一根橛

子，聚了幾次會那些橛子都砍掉了，我就飄起來了。還有這個汽

球原先裏面裝滿了沙袋，我在聚會時就一袋一袋的丟，現在會聚

完了，沙袋也丟光了，我現在完全能自由自在的飛起來了。』弟

兄姊妹，這才是真實的從聚會中得著造就。 

【導致屬靈盲目的原因】從前一位傳道人路過賓州的煤礦區，看

見一大群騾子，他問人這些動物從那裏來，別人告訴他：「這些

騾子整個星期都在礦坑裏工作，星期天必須把它們帶出來見見陽

光，否則它們的眼睛會瞎掉！」這位傳道人心裏想，假如信徒們

都懂得這個道理，把主日分別為聖，則他們對於屬靈的需要就不

致那樣盲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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